
 公 告  
數二同學： 

  101 學年度第一學期服務學習(三)之課程，除了開學後依課表時

間實施以外，同學們在暑假期間擔任志工或社區服務，並取得該單位

服務證明，亦可扣抵時數。例如：社區志工、醫院志工、營隊活動、

育幼院、孤兒院及相關保育場所之校外課輔活動等皆可。系所鼓勵學

生多參與校外服務學習，以實際行動來表現對社會的關懷！ 

 

證明書格式：1. 可自行設計證明書格式。 

            2. 制式證明書可自行至系上網頁最新消息中列印。 

            3. 至 203 樓辦公室 陳助理領取。 
 

 

 

 

 

 

 

 

 

 

 

 

 

 

 

 

 

 

 



 

 

 

服務學習時數證明書 
 

 

茲證明成功大學數學系學生_____________________於

______年______月______日~______年______月______

日，在___________________(單位)從事志工/社區服務

工作共_______小時，表現優良，特此證明。 
 

 

 

        單位：                 

主管：         

日期：                 


